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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09 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月累计共有 0 元“广汽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累计共
有 1,553,305,000 元“广汽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71,853,892 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11660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552,275,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2.166003%。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行权方式为
自主行权,自 2019 年 12 月 18 日起进入行权期。 本月行权 0 股，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共 0 股 ,占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 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5]

3131 号文《关于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 410,558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26 号文同意，公司 410,558 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6 年 2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汽
转债”，债券代码 113009。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自 2016� 年 7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21.99 元 / 股，由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2016 年 10 月 20 日、2017 年
6 月 13 日及 2017 年 9 月 14 日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6 年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7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 753,390,254 股 A 股股份， 且后续依次实施了 2017 年末期
利润分配方案、2018 年中期、 末期利润分配方案、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及由于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 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 14.41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转股期为 2016 年 7 月 22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期间，累计共有 0 元“广汽转债”已转换

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552,275,000 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62.166003%。
（三）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本月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 股） 6,084,340,949 0 6,084,340,94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 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237,707,610 0 10,237,707,610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58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21 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
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并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04、临 2017-105、临 2017-106）

2、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
集团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 公司监
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 并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
编号：临 2017-124）

3、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 [2017]119 号）， 经广州市
国资委报请广东省国资委审核，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
编号：临 2017-125）

4、2017 年 12 月 18 日，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一次 A、
H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并向公司董事会授权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实施与管理。 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露。（公告编
号：临 2017-127）

5、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63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3 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会议对本次授予的条件、授予日、授予人员名
单、数量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
相关意见。 公司将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
行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8、临 2017-129）

6、2018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75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根据 2017 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
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为 19.98 元 / 股，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564,669,560 份。（公告编号：临 2018-040）

7、2018 年 9 月 3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3 次行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 2018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88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18-072）

8、2018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6 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以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为授予日，向 457 名激励对象授
予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共计 6,233.69 万份。 本次授予期权的行权
价格为 10.61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18-099）

9、2019 年 6 月 17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0 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 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6 元 / 股， 预留期权行权价
格调整为 10.33 元 / 股。（公告编号：临 2019-041）

10、2019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1 个行权期行权及预留期
权行权价格调整相关事项议案》。 根据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第二期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55 元 / 股，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28
元 / 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退休、考核等原因，共有 282 名激励对象（含注销部分期
权的激励对象）共计注销期权 50,124,650 份，注销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期权剩余总数为 514,544,910 份。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第 1 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

量（股）

2020 年 5
月行权数量

（股）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累计
行权总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

总量的比重

1 曾庆洪 董事长 373,332 0 0 0%
2 冯兴亚 董事、总经理 354,666 0 0 0%
3 陈小沐 董事 261,332 0 0 0%
4 吴松 常务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5 严壮立 副总经理 354,666 0 0 0%
6 陈茂善 董事 336,000 0 0 0%
7 李少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8 王丹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9 陈汉君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10 高锐 副总经理 336,000 0 0 0%
11 眭立 董事会秘书 336,000 0 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3,695,996 0 0 0%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65,561,818 0 0 0%

合??? 计 169,257,814 0 0 0%
注明：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行权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 A 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2,092 人，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共有 0 人参与行

权。
4、行权价格：19.55 元 / 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

上市交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期权第 1 个行权期内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
为 0 股，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 0 元。 具体数额请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五）行权导致的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行权增发 变动后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 股） 6,084,340,949 0 6,084,340,94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 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237,707,610 0 10,237,707,610
三、可转债转股及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导致公司

股本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本月变动数 变动后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可转债转股 股票期权
行权增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 股） 6,084,340,949 0 0 6,084,340,94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 股） 3,098,620,305 0 0 3,098,620,305

总计 10,237,707,610 0 10,237,707,610
四、其他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3151139 转 8104
传真：020-8315031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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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 并结合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利润分配实施计划，现对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限制行权时间公告如下：

一、 本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已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正
式进入第 1 个行权期（期权代码：0000000138， 有效行权期为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2 日，在此期间全部

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终结破产程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6 日披露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子公司四川新光硅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法院受理破产申请裁定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4 年 9 月 6 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本公司参股公司四川新光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光硅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乐山中院”）《民事裁定
书》（（2014）乐民破字第 2-7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20 年 4 月 24 日，新光硅业管理人向乐山中院提出申请，称新光硅业破产财
产已执行分配完毕，破产清算工作已完成，请求乐山中院裁定终结新光硅业破产程
序。 乐山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裁定：终结
新光硅业破产程序。

至此，新光硅业的破产程序已经完结。 公司在以前年度已对新光硅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和债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破产程序终结对公司当期及今后的利润不
会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发行
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 东方证券 CP003 短期融资券期限 89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2000140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起息日期 2020 年 6 月 3 日 兑付日期 2020 年 8 月 31 日

发行总额 30 亿元人民币 簿记日期 2020 年 6 月 1 日

发行价格 100 元/张 票面利率 1.58%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
cn)、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
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9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 号金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行政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1,916,48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32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志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2015 年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0 人，出席 8 人，独立董事章明秋先生因教学任务未能亲自

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齐建国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2 人，监事陈国雄先生、王定华先生和操素平女士

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宁凯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建设 120 万吨 / 年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PTPE）及改

性新材料一体化项目（一阶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31,676,684 99.9711 239,800 0.0289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公司章程》和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永新、周鹏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4 日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
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浙矿股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８３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２，５００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工业园区
联系人：林为民
电话：０５７２－６９５５７７７
传真：０５７２－６９５５７７７
２、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联系人：陈星宙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4日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７，８８８．７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７７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７３３．７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１５５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９９４％。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4 月 3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91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与中金公
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初步询价确定发行
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累计投标询价确
定发行价格。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2,000 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1.51%。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500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83%，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6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9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 参加人员： 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4 日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４
月７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９１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１，４２０万股。 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７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７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与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４４．３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０４．７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１，３４９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博汇科技”股票４０４．７０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８５６，９８３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４，８５６，６２１，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７２４０３８％。 配号
总数为２９，７１３，２４３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９，７１３，２４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
７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６７１．０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即１３４．９０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０９．４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７．００％；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５３９．６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３８．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６３２０５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５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


